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在南京银行开通“鑫钱宝”业务的公告 

 

为了满足投资者短期理财需求，提升短期资金投资使用效率，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合作自2015年9月8

日起，针对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推出“鑫钱宝”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具体公告如下：  

一、“鑫钱宝”业务简介 

“鑫钱宝”指南京银行与鑫元基金合作为投资者提供的一项活期资金余额增值业务,能

够为特定客户银行账户的活期账户资金余额实现自动申购货币基金(余额理财申购)、主动/

自动快速取现货币基金等功能。 

二、适用范围 

本业务目前适用的本公司旗下基金范围自 2015 年 9 月 8 日起由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A类

份额（基金代码：000483）变更为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B类份额（基金代码：001527）。

本业务的服务对象为通过南京银行渠道申购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B类份额的自然人。变

更后本业务指定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B类份额为唯一适用基金，如适用的本公司管理的

货币市场基金后续发生变动，届时另行公告。                                                   

三、业务规则 

投资者如参与本业务，需要与本公司、南京银行签订《鑫元基金与南京银行“鑫钱宝”

业务服务协议》，具体业务规则详见《鑫元基金与南京银行“鑫钱宝”业务规则》。以上协

议和规则适用于变更日前已持有“鑫钱宝”且继续使用该业务的投资者，投资者无需重新签

署该协议。 

四、相关业务手续费 

暂不收费。本公司和南京银行保留收取相关业务服务费的权利，并有权根据业务情况调

整服务费标准。 

五、额度限制 

当日快速取现限额：每个客户鑫钱宝签约基金账户当日快速取现限额为100万元(含)，

此外，为避免大额快速取现过多影响“鑫钱宝”产品的运营，南京银行与鑫元基金设置所有

客户快速取现总额度为5亿元（含）。快速取现总额度由南京银行与鑫元基金根据快速取现



 

情况灵活控制，如客户快速取现申请超过当所有客户可用快速取现总额度时，则客户交易失

败。南京银行与鑫元基金可根据业务需要协商一致修改以上限额并另行公告。 

申购限额：单个投资者在南京银行所有签约“鑫钱宝”的账户申购相应货币基金的

累计限额为 100 万元（含）。 

 

六、重要提示 

1. 因系统原因，9月8日前已持有鑫钱宝的客户，在变更日（2015年9月8日）前一工作

日（T-1日）至变更日（T日）期间暂停该部分客户“鑫钱宝”业务对应的基金产品

的赎回交易；9月8日前已持有鑫钱宝的客户，在变更日（2015年9月8日）前一工作

日（T-1日）至后一工作日（T+1日）期间暂停鑫钱宝申购交易。 

2. 投资者通过南京银行办理 “鑫钱宝”业务的相关流程应遵循南京银行的有关规定，

投资者申请开展 “鑫钱宝”业务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法律文件和业务规则。 

3. 本公司和南京银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业务需要变更《鑫元基金与南京银行“鑫钱

宝”业务服务协议》、《鑫元基金与南京银行“鑫钱宝”业务规则》具体内容，发

生变更的，南京银行和本公司将在各自网站或营业场所公告或以其他适当方式通知，

而无需另行单独通知客户并与投资者重新签署协议。客户在公告后继续使用“鑫钱

宝”业务的，视为接受该变更。 

4. 本公告仅对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在南京银行开通 “鑫钱宝”业务的有关事项

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xyamc.com）认真查阅相关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或拨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6-6188，021-68619600）查询。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njcb.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6400 

2、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xyamc.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06-6188，021-68619600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

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 


